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应急预案评审和备案咨询服务项目技术要求

一、商务要求
1.服务要求：在甲方提出工作要求后，1小时内响应安排。
2.服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一路39号深圳电力调度大厦
3.服务期限要求：按甲方要求时限完成所有工作，包括成功备案取得备案编号。
4..服务人员要求：（1）具备有应急预案演练观察与评估、协调组织应急预案评审专家开展预案评审，指导预案修订并顺利向行业主管单位 、政府监管单位备案成功等相关方面的经历；（2）具备协调和组织行业内、外专家开展应急预案体系评审或培训能力，预案评审至少需5名应急预案评审专家，其中至少有2人为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组建的电力应急专家库在库专家；（3）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预案评审推演，具有较高的应急专业水平，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6.发票要求（如有）：专用增值税发票。
7.结算及支付条件：按照服务要求完成并经验收通过后，提供专用增值税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7.服务方式要求：现场集中+远程在线协同办公。
8.售后服务：无
二、技术要求：
1.收集应急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等文件，形成法律法规清单目录和法律法规库。
2.编制风险评估报告，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识别公司风险，明确风险控制措施。
3.编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进行应急资源差距分析，形成应急资源调查结论。
4.策划实施桌面推演，针对所有的专项预案，编制演练方案和演练流程引导PPT，制定针对性的演练场景，模拟突发事件应对过程，逐步分析讨论，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提出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的措施，并编制演练评估报告。
5.根据国家《电力企业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能安全〔2014〕508号）和《电力企业应急预案评审和备案细则》（国能综安全〔2014〕953号）要求，邀请5名南方监管局电力应急专家库专家和2名市政府部门专家开展评审，支付相关差旅、专家咨询费。
6.对评审后修改的预案进行审查，确保预案满足《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电网企业应急预案编制导则》（DL／T 2518-2022）的要求。组织召开应急预案现场评审会，确保预案通过评审并组织评审组签署评审意见表、形式评审表、附件评审表、要素附件评审表等。
7.要求在甲方要求完成时限前完成预案在国家能源局电力监管信息系统上的备案工作并成功取得备案编号。包括收集整理备案资料，系统上走流程，上传资料，填报信息，根据进度要求刻录备案材料，提交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bookmark: _GoBack]8.项目期间，现场至少配置1名中级咨询顾问跟进对接项目，桌面推演现场演练不少于3个工作人日，总体现场预案评审备案工作不少于12个工作人日。
9.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力专业技术中级以上职称。
10.修编完成后的应急预案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规定，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